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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收到

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关于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办理质押解除的通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2019年 2月 15 日，李振国先生将其原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的

7,28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（原质押情况请详见公司 2017年 1

月 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，原质押股数为 5,200 万股，根据公司 2017 年度资本公

积转增方案，每 10 股转增 4 股，质押股数相应调整为 7,280 万股）。本次解除

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28 日总股本（以下简称“公司总股本”）的

2.61%，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李振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18,845,437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15.01%；李振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喜燕女士、李春安先生合计持有公

司股份数量 874,384,65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1.33%。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，

李振国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156,696,000股，占其持股总数的 37.41%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5.61%；李振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喜燕女士、李春安先生合

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 265,816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9.52%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九二月十九日 


